
推荐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代理人： 王春艳 穆伟

员工被辞退与公司矛盾尖锐
调解化干戈为玉帛

2019年， 全市各级工会和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共受理劳动争议3.65万件， 提供法律援助服务2098件，
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3.6亿元。 经过基层的筛选初荐， 近日由北京市总工会权益工作部、 法律服务中心与
《劳动午报》 共同评选出 “2019年北京工会劳动维权十大案例”。 案件代理人或者调解员还对案例进行了
简要的评析， 以期为各位劳动者的职场生活提供有益的参考。

基本案情：
王某是某公司员工。 2008年11

月20日至2011年11月30日 、2011年
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公司连
续两次与王某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符合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
的情形。 这时，王某罹患肾病，请了
病假。 公司要求王某在原劳动合同
届满次日2017年12月1日签无固定
期合同， 但是王某因就医没有按时
到公司指定地点。 王某将就医情况
向公司进行了汇报。 双方最终也没
有签劳动合同。

之后， 公司要求王某从事与以
前的工作岗位不同的 “农产品调研
工作”。 双方未就工作内容、工作方
式等达成一致。 2018年5月，公司以
王某不服从公司安排为由， 给予王
某两次违纪处理， 并以王某重大违
纪为由与之解除劳动关系。 王某不
服，向劳动仲裁提出申请，认为公司
在其法定医疗期内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强行单方面变更其工作内容和
工作岗位， 要求撤销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 恢复劳动关系并按原劳动
合同确立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并支付
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差额等。

处理结果：
仲裁裁决， 公司继续与王某履

行劳动关系， 并与其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等费用。

案件评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与王某
已连续订立了二次劳动合同， 王某
要求公司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公司不
能仅仅因为王某当日没有按时到公
司签约，便不再续签合同。

解聘之时， 公司主张王某拒绝
执行工作安排， 但根据双方的证据
显示， 王某只是与公司未就工作职
责、工作内容及履行方式达成一致，
公司因此对王某就同一事项作出两
次一般违纪的处理， 从而认定王某
构成严重违纪的行为，实属不妥。根
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员工因病未按时到场签约
公司因此不续约于法无据

试用期不是单位随意解除
劳动合同的“免死金牌”

工伤赔付协议
显失公平可以撤销

农民工工伤不知东家是谁
工会助其确认劳动关系

2019年
北京工会劳动维权十大案例评析

□本报记者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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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１ 案例２ 案例３ 案例４ 案例５
推荐单位： 东城区总工会
调解员： 刘万勇 游瑾瑶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 东城区总工

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以下简
称 “调解中心”） 收到职工赵
某的调解申请， 称自己于2019
年5月入职某科技公司， 签订
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并约定6
个月的试用期。 在自己快过试
用期时， 公司以 “试用期不符
合录用条件” 为由对他发出了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但自己在
入职时公司并未对试用期有任
何考核的规定。

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了解
到公司在员工入职时只规定了
试 用 期 的 时 间 以 及 工 资 标
准 ， 并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明
确试用期考核的内容以及标
准。 现在公司却以此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 此举显然是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 。 调解员告知公
司， 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是有
严格的条件和程序限制的， 试
用期并不是公司解除员工劳动
合同的 “免死金牌”， 劝说公
司妥善处理此次事件， 给予员
工合理的经济补偿。

处理结果：
经调解， 公司愿意支付员

工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员工也
接受了公司的调解方案。

案件评析：
本案涉及试用期解除劳动

合同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许
多公司都以 “试用期不符合录
用条件” 为由解除未满试用期
员工的劳动合同， 认为这样的
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但在
《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规的规
定下， 试用期期间的解除劳动
合同的程序往往不像大多数公
司认为的那样简单， 需要符合
法律的相关规定：首先，用人单
位在录用劳动者时应当向劳动
者明确告知录用条件， 在解除
劳动合同时应当向劳动者说明
理由及法律依据。然后，用人单
位证明已向劳动者明确告知录
用条件， 并且提供证据证明劳
动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
件， 这样才能依照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

推荐单位： 西城区总工会
代理人： 王天任

基本案情：
王某是北京某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员工。 2019年3月4
日， 其在上班的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受伤住院，其支付医药费
4万余元。 经交通管理部门认
定，对方全责。机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一直未给王某缴纳社会
保险。 2019年4月16日，王某与
公司签订赔付协议， 约定公司
支付5万元，双方就此事再无任
何争议。2019年5月王某被认定
为工伤，2019年6月经劳动能力
鉴定为九级伤残，无护理依赖。

2019年6月21日王某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机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8万余元。 2019年8月26日王
某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与机械
公司达成的赔付协议； 要求机
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8万余元等。

处理结果：
法院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

工伤赔付协议。

案件评析：
《民法总则 》规定 ,一方利

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
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
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 受损
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予以撤销。 根据 《合同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订立合同
显失公平的， 当事人一方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
更或者撤销。 用人单位对于劳
动者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
果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用人单
位已采取积极的行动消除其优
势地位， 如告知劳动者可以申
请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
并根据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
定的结果再向用人单位主张工
伤保险待遇赔付等， 则可以认
定其利用优势地位。

本案中， 单位在工伤认定
和伤残等级鉴定尚未做出前，
与劳动者达成工伤赔付协议，
若该协议的赔付款项显著低于
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工伤保险待
遇， 一般应认定为显失公平。
劳动者可以要求撤销显失公平
的工伤赔付协议。

推荐单位： 海淀区总工会
代理人： 董梅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4日， 外地来京

务工人员胡某在工地干活时不
慎从高处跌落， 经医院诊断为
肾裂伤、胸部损伤、肋骨骨折。
在医院住院期间， 单位在胡某
未痊愈时就安排他出院， 让其
在工地上养病。 但单位不为其
认定工伤， 否认与其建立劳动
关系。 2014年6月，单位让他离
开了工地。 胡某来到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求助。 中心为其
指派的代理人首先起诉了工地
项目总承包方———某集团公
司。法院驳回了胡某的请求，但
是诉讼中， 该集团公司提交了
一份劳务分包合同， 证明已将
工地建设项目劳务分包给某工
程有限公司。 该集团公司在庭
审时称 “知道胡某在该工地受
伤， 是从某工程有限公司处了
解到的”，并且出事的时间和地
点与胡某主张的情况一致。 随
后代理人再次协助胡某起诉工
程分包方———某工程有限公
司。 庭审中某工程有限公司否
认与胡某有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法院确认了胡某与分包

方———某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 代理人协助胡某进行
了工伤鉴定。 双方最终达成和
解意见。

案件评析：
建设单位在工程概算中应

将工伤保险费用单独列支，但
是实际情况中承包单位往往将
劳务分包给劳务公司。 一些劳
务公司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
同，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工资也
都是现金发放。 因为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工人在工作中受
到伤害， 必须先证明和建筑公
司或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才能进行工伤认定、伤残评定，
获得应有的工伤赔偿。 劳动关
系认定难， 成为挡在工伤职工
维权道路上的一道坎。 通过本
案例， 建议农民工在工作期间
注意保留诸如工资发放凭证、
工作证等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
的证据， 以便在需要证明存在
劳动关系时有所准备。

推荐单位： 朝阳区总工会
调解员： 宋丽芹

基本案情：
王某2018年6月27日入职某公司

后从事项目管理工作。 王某自认为入
职后工作尽心尽责。但2019年3月7日，
公司负责人口头以王某带队经验不足
导致项目亏损、 不胜任工作等理由将
王某辞退。 同年3月20日，王某申请劳
动仲裁， 同时向朝阳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申请调解。王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其
在2019年未休过年假, 经常性加班到
深夜， 周末几乎没有休息。 而公司认
为，王某入职后，公司发现其工作能力
无法达到公司要求， 但考虑到人手短
缺，项目紧急，并未辞退但也未转正。
而且， 因为王某的原因给公司造成了
经济损失， 公司才将其辞退。

调解员了解到， 王某是家中的唯
一经济来源。 公司将其辞退， 不但不
给经济补偿， 还将原定于3月15日发
放的2019年2月的工资一直拖欠， 同
时不开具离职证据， 致使王某无法找
新的工作， 导致其家庭生活陷入困难
之中， 因此王某的怨气很大。

处理结果：
调解员发现公司拿不出证明王某

不胜任工作， 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
证据。而王某急于找工作，也很想快速
拿到赔偿金额。 调解员从这两方面入
手，释明法律规定。 最终，用人单位同
意调解书出具之日起5日内支付经济
补偿金，调解成功。

案件评析：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不能

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要根据此条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要证明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且
规章制度或其他文件有明确不能胜任
工作岗位的情形。 最常见的证据是职
工本人签字的绩效考核。 如果公司不
能提供充分证明， 则不能以不胜任工
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而且在证明不能胜任工作岗位的
情形下， 用人单位还是不能直接解除
劳动合同， 应对该职工进行培训或者
调岗。职工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方可解
除劳动合同， 且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一
个月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

（下转第7版）


